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陆希婉

本报讯 原本是履行合同租赁

钢板用于工地工程， 李明 （化名）

却通过合同骗取被害人马余 （化

名 ） 信任后， 谎称钢板系自己所

有， 以“废品价” 先后将其倒卖，

非法获利 50 余万元。 近日， 黄浦

区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明提起公

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李明有期徒刑 5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3万元。

李明是个包工头， 承包了好几

个建筑工地， 主要负责工地上的电

力排管工程， 需要用到临时铺路的

钢板。 经朋友介绍， 他认识了专门

租赁钢板的个体经营户马余， 俩人

一拍即合， 于 2019 年 9 月签订了

一份钢板租赁合同。 基于信任， 李

明与马余的钢板交易在第一次租赁

钢板至之后所有租赁的钢板， 包括

价格和归还日期计算等都基于第一

份框架式租赁合同开展。

2020 年 6 月， 李明因工程资

金链紧张， 便将脑筋动到了租赁来

的钢板上， 他找到废品回收人员张

某， 声称工程结束后运输、 存储钢

板费时费力， 索性出售， 张某信以

为真， 以“废品价” 收购了钢板。

“本来打算先把钢板卖掉付工程款，

等以后有钱了再去买点旧钢板还回

去……” 然而资金周转每况愈下，

李明仍无力支付各项工程款， 为了

套现获利， 先后从马余处租赁了

140 块钢板。 “我还了 28 块钢板，

还有 112 块钢板被我卖掉了。” 至

案发， 李明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

50 余万元， 基本用于工地款项及

个人开销。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李明于

2019 年 9 月起通过租赁合同，之后

由于资金周转问题等向被害人隐瞒

情况将租用的钢板私自变卖， 其后

更进一步发展为以租赁钢板为名骗

取钢板后直接转卖。 故其主观上具

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客观行为方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了被害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构成合同诈骗罪。 黄浦区法院经审

理，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曹赟娴

七夕作为中国传统的情人节，

“撒狗粮”、 秀恩爱都是常规操作。

然而七夕当天， 有男子与小三秀恩

爱不说， 还给对方转账“1314”

元。 2 月 14 日的情人节， 同样转

过去“520” 元， 并向原配解释道，

“520 元中 500 元是还款， 20 元零

钱送给她凑个数字。”

这荒唐的一幕就发生在吴女士

身上。 原来， 吴女士和丈夫婚后有

不少矛盾， 丈夫从 2015 年开始不

再归家， 其间却与另一女子在社交

软件上互称“老公” “老婆”， 大

秀恩爱， 并起诉要求与吴女士离

婚。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两

人离婚， 根据照顾女方及无过错方

权益， 判定双方共有房屋归吴女士

所有， 其向男方支付房屋现价 4 成

的折价款。

七夕秀恩爱， 对象却

不是老婆

吴女士和丈夫于 1995 年登记

结婚， 3年后女儿出生。

2000 年左右， 夫妻俩出资 6

万余元购买了一处房屋。 2011 年，

两人将这处房屋出售， 用出售所得

加上贷款购置了另一处房屋， 登记

在双方名下。

换了新家， 但夫妻俩的关系却

急转直下， 经常因日常琐事争吵。

2015 年， 丈夫离家居住， 两人开

始了长期分居。

其间， 吴女士发现丈夫与另一

女子在某社交平台上多次“秀恩

爱”， 以“老公” “老婆” 互相称

呼， 丈夫凌晨还给女子做饭等等。

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 在情人节、

七夕等节日， 丈夫多次向女子转

账， 并附言“老婆七夕节快乐”

等。

而吴女士眼里作为“出轨方”

的丈夫， 在 2019 年提起离婚诉讼

被驳回后， 次年又再次起诉离婚。

他认为两人感情已经破裂， 且无和

好可能， 双方婚姻关系无法再继续

维持， 要求离婚。 至于两人共同所

有的房屋， 要求一人一半， 房屋产

权可以归吴女士所有， 自己拿折价

款。

对于吴女士提供的“出轨” 证

据， 丈夫则表示这名女子只是自己

的普通朋友， 互称“老公” “老

婆” 是在开玩笑。 至于转账， 仅是

在特定节日问候， 而且该女子曾借

现金给自己， 自己通过转账还款，

“520 元中 500 元是还款， 20 元零

钱送给她凑个数字。”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吴女士表

示同意离婚， 但不同意丈夫提出的

房屋分割方案。 她认为自己有较多

的出资贡献， 请求房屋产权归自己

所有， 并分得 80%的份额， 自己提

前归还的房屋贷款及手续费 15 万

余元也应由双方共同承担。

照顾女方及无过错

方，男方仅获4成折价款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吴女士和丈夫虽系自主婚姻， 婚姻

基础较好， 但近年来双方矛盾冲突

不断， 自 2015年 4 月起分居至今。

现男方起诉要求离婚， 吴女士亦表

示同意， 符合法律规定准予离婚的

情形， 故准予两人离婚。 吴女士主

张丈夫与他人同居， 提供的社交软

件视频、 截图、 微信转账记录等资

料， 鉴于男方未能合理解释， 故有

理由相信其对离婚有一定过错。

另外， 本案中的系争房屋由两

人婚后购买， 登记在双方名下， 系

双方共同共有， 双方均认可系争房

屋现价值 360万元。 就房屋产权的

归属， 双方均同意房屋产权归吴女

士所有， 法院予以认可。 就产权登

记， 因双方离婚后已经丧失共有基

础， 故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

时间、 各自对房屋贡献大小， 结合

照顾女方及无过错方的原则等因

素， 判定由吴女士给付男方房屋现

价值 4 成的折价补偿款 144 万元，

共同债务 15万余元各自承担一半，

可从房屋折价款中抵扣。

（文中人物均化名）

七夕节，他与“老婆”秀恩爱
被原配抓包！

男子以“废品价”倒卖工地钢板
因犯合同诈骗罪获刑

□记者 翟梦丽

不少家庭会选择在家门口放置

鞋柜， 而上海长宁区的两户隔壁邻

居， 就因为这放在门前、 入户通道

内的柜子闹得不可开交， 跨越 7

年， 前后两次对簿公堂。 日前， 长

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相邻关系

纠纷。

王芳和李来福是多年的隔壁邻

居， 两家共用一条公共通道。 可令

王芳感到颇为恼火的是， 李来福常

年在通道内堆放杂物， 宽度不过

1.2 米的通道内， 李来福放置 0.7

米的木柜， 这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正

常进出通行。 早在 2014 年， 王芳

就曾因此将邻居告上法院， 后经法

院调解， 李来福将这些杂物清理干

净， 可惜好景不长， 不久后又死灰

复燃。 法院判决后照样我行我素，

王芳也请居委会出面调解过， 但是

李来福对居委不理不睬。 王芳为维

护合法权益， 再次诉至法院， 请求

法院判决李来福清除其放置在通道

内的木柜。

李来福认为放在自家门口的木

柜不影响邻居进出， 此外， 他强

调， 由于自己年事已高， 在家门口

放柜子完全是合情合理。 而针对邻

居又一次将自己告上法院， 他愤懑

不平。 他说， 两家之前已经有过调

解， 也有执行法官去过现场， 王芳

当时明明同意自己放置木柜， 为什

么现在又反悔？

审理中， 原告表示， 当时， 执

行法官来现场执行时， 自己确有口

头同意过被告放置宽度不超过

20cm、 高度低于 50cm 的小柜子，

但是， 此后， 李来福更换成现有的

柜子， 已影响自己通行。

李来福表示， 现有柜子不影响

进出， 拒绝考虑更换成宽度较窄的

柜子等替代方案。

长宁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 被

告作为不动产的相邻方， 应当按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

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对于公

共区域部分， 一方不得私自占用，

妨害相邻方利益。 给相邻方造成妨

碍的， 行为人应予排除。 被告在其

405 室入户门前摆放约宽 48cm 长

56cm 高 93cm 的木柜一只， 并在

木柜上面放有鞋子等物品， 确占用

公共走廊， 且原告须经该走廊通往

其 407室， 被告上述行为对原告的

正常使用、 自由通行有一定影响，

已经损害了其他业主对公共部位的

使用权利。 双方虽曾经法院达成调

解并执行完毕， 但是， 原告也仅口

头同意被告放置宽度少于 20cm、

高度低于 50cm 的柜子， 现被告明

确表示其拒绝更换宽度较窄的柜子

等替代方案。 据此， 原告要求被告

清除其现摆放在通道内的木柜， 于

法有据， 本院予以支持。

另需强调的是， 睦邻友好关系

的呵护非一己之力所能为， 405

室、 407 室所处现场环境条件较为

局促， 而被告也年纪较大， 生活有

所不便， 原、 被告双方需要相互尊

重、 理解和信任， 希望双方在今后

生活中能够摒弃前嫌， 不咎既往，

兼顾彼此合理需求， 共同营造温

馨、 舒适、 安宁的居住环境。

据此， 判决如下： 被告李来福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清

除其放置在通道内的木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治庭审A6

上门回收旧空调时坠亡，谁来担责？
虹口法院审结一起生命权纠纷案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姜叶萌 张宁

“回收旧家电的人爬到外墙上

拆空调外机， 当时我还提醒他， 安

全第一， 系上安全带。 没想到， 我

在弄堂口抽根烟的功夫， 人就摔了

下来。” 法庭上， 卖旧空调的朱某

回忆起当时场景仍难以释怀。

为了回收一台旧空调， 罗某在

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设备的情况

下爬上高墙， 拆卸作业中不慎摔落

而亡。 悲剧发生后， 死者家属将朱

某告上法庭， 究竟谁该承担责任，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起生命权纠纷案件。

回收旧空调，不慎跌落

2020 年 7 月的一天清早， 朱

某在家中整理家具， 这里即将迎来

动迁， 有很多旧物件要处理。 正

巧， 听到外面有人在弄堂里叫喊回

收旧家电， 朱某家中有一台不用的

电视机需要处理， 于是叫住回收旧

家电的罗某到家里收。

收好电视机后， 罗某看到朱某

邻居家的空调，便询问“这个空调卖

不卖？”朱某与邻居陈某是多年的好

友，如今陈某搬到外地常住，很少回

来， 更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朱某保

管。空调外机距离地面 5米左右，罗

某找来两个扶梯准备上墙。 在没有

任何安全防护的情况下， 罗某爬上

高处开始拆卸作业。此时，朱某走到

弄堂口抽烟，没过一会，突然听到有

重物摔到地上的声音， 立马赶回外

墙查看，发现罗某摔在地上，怎么都

叫不醒，朱某拨打 120，将其送往医

院救治。一天后，罗某由于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 居委会曾组织罗某的家

属、 朱某和陈某进行调解， 但由于

几方对责任的承担和赔偿无法达成

共识， 罗某的家属只得告到上海虹

口法院， 要求朱某赔偿医疗费、 死

亡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

200 万元， 陈某对此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法庭上， 罗某家属表示， 罗某

从事回收废旧物品工作， 不是专门

收空调的， 并无拆卸空调的资格。

在其拆空调过程中， 朱某没有尽到

提供安全工具、 进行安全提醒的义

务， 无论空调是谁的， 都不影响朱

某作为雇主的责任。 朱某能进入陈

某的房屋， 说明其得到了陈某的允

许， 陈某将自己的废品发包给朱某

处理，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朱某辩称， 根据交易习惯， 回

收旧家电默认买方自己提货， 其收

到货款后， 买卖关系已经结束， 如

何提货与其无关。 作为从事回收旧

家电十几年的人员， 罗某有足够的

经验预见提货时可能存在风险， 但

在明知的情况下仍自行选择不装备

安全防护用品， 构成了民法上的

“自甘风险”。 朱某尽到了提醒义

务， 亦无需审核买受人资质， 不存

在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事发第二

天， 已将 350元货款给付陈某。 陈

某对其出售旧家电的行为是认可

的， 此前自己曾处理过陈某家的阀

门、 冰箱， 陈某从未提出异议。 作

为无偿受托人， 在没有故意或重大

过失的情况下， 应由委托人陈某承

担最终责任。 出于人道主义， 同意

赔偿罗某家属 15万元。

法院：酌定赔偿20余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案件主要争

议焦点为罗某、 朱某之间的法律关

系。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朱某将涉

案空调出售给罗某， 交付方式为罗

某自行拆卸涉案空调。 但空调外机

与一般旧家电不同， 拆卸空调外机

系具有一定风险性和专业性的高空

作业， 朱某应审核罗某的相关作业

资质， 并对罗某在高处拆卸空调外

机作业时的生命安全予以合理的、

必要的关注， 即便如朱某在公安部

门询问笔录中所陈述， 已经进行了

口头提醒， 但明显在提供安全环境

方面存有过失， 故其应当在自身过

错范围内对罗某的死亡后果承担赔

偿责任。

罗某作为自带劳动工具的作业

人员， 未佩戴安全帽、 安全带等安

全防护用品， 显然疏于对自身的安

全防护， 致使在作业过程中不慎从高

处坠落身亡， 其本身亦具有较大过

错， 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 故应当

对自身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罗某家

属、 朱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某

系受陈某委托出售涉案空调， 故原告

要求陈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要求，

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酌定判决朱某

赔偿罗某家属医疗费、 死亡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 合计 20 余万元，

其余诉请， 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本案中， 朱某有疏忽大意， 在提

供安全环境方面也存有过失， 而罗某

本人明知自己没有相关资质， 仍坚持

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单独作

业， 多重原因最终酿成悲剧。 教训惨

痛， 在此提醒大家， 接受空调安装、

维修、 拆卸等的上门服务时， 要在作

业前对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行业资格审

核； 要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佩戴安全

带、 安全帽等安全防护用品； 一旦发

现安全隐患， 立即叫停， 督促作业人

员整改后再继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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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通道内 邻居放置大木柜
两户邻居前后跨越7年 两次起诉


